合作协议
甲方：青岛仙沐汤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1MA3CB5MY5W（简称甲方）         
乙方：青岛团团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MA3UKKUN28（简称乙方）
1、 合作内容
1. 甲方授权乙方为 “ 胶州仙沐汤  ”合作期间电子券的销售和宣传推广业务
甲方确保本次活动券真实有效，游客正常兑换使用，否则视甲方违约，乙方有权索回所有已付款项的同时，向甲方追偿与已付款项相等金额的违约金
2. 合作期限：
1) 甲乙双方合作期限为  2021年11 月17 日-2022年 12 月 31   日
3. 产品名称： 仙沐汤
4. 活动电子券销售和核销机制：
1) 乙方通过自有平台及销售渠道售卖甲方的电子券
2) 验证兑换方式：乙方提供验证系统给甲方工作人员，客人凭短信数字码在甲方前台兑换使用
3) 双方根据甲方现场实际消费人数和乙方后台核销人数作为结算标准，如二者发生差异，以乙方后台实际核销数据为准
5. 合作结算条款
合作期限内，甲乙双方电子券及特价券结算价如下：
	票种
	结算价
	乙方售价
	销售期限
	使用期限

	成人/儿童/个人年卡/家庭年卡/儿童年卡
	39/25/862.4/1390.4/334.4
	58/28/980/1580/380
	见备注
	见备注

	备注：

1、 特惠门票销售日期:即日起-2021.12.31

2、 门票使用日期2021.12.1-2022.2.28

3、 年卡销售日期:即日起-2021.12.31

4、 年卡使用日期:2021.12.1－2021.12.31期间到店开卡，开卡后1年内有效


6. 付款说明：按核销量*结算价，每周结算一次。
7. 账号说明
1) 甲方账户信息
名称： 青岛仙沐汤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及开户行：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胶州胶北支行9020102704242050002298
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兰州东路449号
2、 合作期间双方职责分工说明
1. 甲方负责合作期限内电子票核销、消费者接待和客诉处理；
2. 乙方负责本次合作期限内的广告宣传推广工作并承担相应的费用支出；
3. 乙方负责所有渠道的电子券销售工作；
4. 乙方配合甲方做好合作期限内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理。
3、 甲方权利与义务
1. 对乙方分销活动的具体实施具有监督权。
2. 消费者因甲方原因未能按照订单取（购）票的，甲方有义务向消费者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在消费者仍然要求获得电子票的情况下，甲方须负责向消费者提供电子票并提供相应接待服务。
3. 甲方须保证消费者在经营场所范围内的消费者安全，自行承担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责任，甲乙双方应共同维护双方的利益和企业形象。
4、 乙方权利与义务
1. 在维护甲方形象的前提下，乙方可根据本协议自行负责授权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
2. 乙方不得有任何形式的破坏甲方商誉及品牌的行为。 
3. 消费者因乙方原因未能按照订单取（购）票的，乙方有义务向消费者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
4. 甲方在运作本协议指定业务时如有任何疑问，应及时与乙方沟通。
5、 协议终止
1. 双方中任何一方未履行或违反本协议所应承担的义务，经守约方给予一定期限仍不履行义务或不予采取补救措施，致使守约方依据本协议的预期利益无法实现或协议继续履行没有必要，守约方有权解除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相应的经济损失。另外，违约方需支付守约方人民币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违约金。
2. 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且甲方退回乙方支付的所有款项后，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3. 若因雨雪、台风、政府政策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场馆无法正常营业，进而导致双方不能按约定履行协议，甲方向乙方退回乙方未消耗完毕的预付款项后，本协议自动解除，双方均不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4. 非因乙方原因造成根本违约，甲方无权解除本协议。
六、    保密条款

1. 双方应当对本协议的内容、因履行本协议或在本协议期间获得的或收到的对方的商业、财务、技术、产品的信息、用户资料或其他标明保密的文件或信息的内容(简称“保密资料”)保守秘密，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事先同意，不得向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资料接受方可仅为本协议目的向其确有知悉必要的雇员披露对方提供的保密资料，但同时须指示其雇员遵守本条规定的保密及不披露义务。

2. 除非得到另一方的书面许可，甲乙双方均不得将本合同中的内容及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获得的对方的商业信息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3.  本保密义务应在本协议期满、解除或终止后仍然有效。
七、其他约定
1.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有未尽事宜的，经双方协商后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予以解决，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经双方协商或调解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2. 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生效，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 青岛仙沐汤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青岛团团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姜尧                                 授权代表：宿晓君

联系方式： 15698158282                        联系方式：18953502117
日期：                                        日期：


